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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_BB_BA_E4_B8_AD_E5_c122_479328.htm 在现代汉语词典中,

将“人格”被解释为人的性格、气质、能力等特征的总和。

法律职业人的独立人格是指专门从事法律职业的群体成员（

特指法官、检察官、律师及从事法学教育的人）所共有的性

格、气质、能力，集中表现为独立、追求平等、自由、信仰

并忠实于法律以及为了平等、自由、权利而努力斗争的品质

特征。 中国正大步迈向法治，作为依法治国的中坚力量，法

律职业人独立人格在何时形成、构建怎样的法律职业人人格

对中国依法治国的进程和质量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一、当

今中国法律职业人的人格现状 中国法律职业人目前在整体上

没有形成独立的、完整的人格，对权力、金钱的依附以及缺

乏责任感使当今中国法律职业人在形式上没有组成“法律职

业共同体”，实质上缺乏法律职业所需的共同气质、能力以

及对法律的信仰、追求公正、公平、平等、自由的勇气和毅

力。中国的法律职业人应正视目前业界内的人格附庸于权力

和金钱的现状，深切认识构建法律职业共同人格的重要性和

迫切性。 法律职业人目前的人格现状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整体状况）: （一）宏观上对权力的附庸。 我国建国以来一

直强调“政法”机关是无产阶级专政（人民民主专政）的工

具。法律职业人在以前均为国家法律工作者，连政法机关都

是工具，更何况这“工具”中工作人员呢，一度业内人士曾

戏称自己为“工具的工具”。这“工具的工具”一说笔者认

为体现了政治、法律的真实关系。 本来，政治与法律天生就



是孪生兄弟，从政治学的角度讲，政治特别是当今国际主流

社会的政治非常需要并依赖于法律这一工具，但从政治的工

具变为权力的附庸严重背离了政治与法律本身，法律作为政

治的工具，是社会秩序的维护者和为管理国家、发展民族经

济、提高民众生活的质量提供坚实的秩序基础，从而使法律

成为人类进步、文明的坚实阶梯。而一旦法律职业人中变为

权力的附庸成为时尚，那就是这个国家、民族法治史的悲剧

。 法官、检察官判案本应忠实于法律，法院、检察院却因某

些不良的内部或外部行政压力而背离了法律，以行政命令、

滥用的权力压制作为办案依据。有的地方甚至流行有“县委

帮法院判案”的怪诞奇闻。而法律职业人中的律师群体更是

不照而宣，打官司就是打关系成为某些地方公开的秘密，法

院院长、副院长、法官、检察官与家属“携手”共作法律职

业人，共创“家”业的现象相当普遍，对这些人来说，在自

己成为权力的附庸时，又在以另一方式使“权力”成为他们

赚钱的附庸和工具。 成为权力的附庸必然导致对法律信仰的

背弃，而法律信仰乃法律职业群体人格的核心和肉体，肉之

不存，毛之焉乎？ （二）对金钱的附庸。 法官、检察官作为

国家工作人员，当然应秉公执法，任何违法取得财富的行为

均为法律所禁止，如果他们追求物质享受的欲望盖过了对法

律、公正、效率的信仰与追求，则必然导致腐败。而腐败的

法律职业人不可能有与职业相符合的人格、气质。 对律师而

言，追求最大的产值和利益勿庸置疑，但当今社会中相当数

量的律师在选择是要符合职业道德、执业纪律还是选择财富

时放弃了前者，自觉、不自觉地成为了金钱的奴隶。这一群

体的人格状况如何直接关系到未来中国法律职业人的人格状



况。客观上讲当代中国律师对金钱的附庸胜过对权力的附庸

，对“钱生权，权生钱”这一所谓得哲理，部分律师可谓运

用得炉火纯青。他们与法官、检察官一道，用权力和金钱祭

道人格，同时权力和金钱又在吞食他们的人格时，把公平、

公正同时淹没。 没有健全的独立人格，就谈不上尊严，社会

对法律职业人的普遍看法就会成了：这是一群好名、好利之

徒。法律职业群体共同人格的缺乏或弱小使得这一群体的成

员没有职业的优越感、神圣感 和尊严，从事法律职业的人们

普遍缺乏对构建法律职业共同人格与尊严的足够重视。与美

国、英国等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法律职业人人格趋于分散

，国外法律职业人对法律职业更为忠诚，职业道德、操守普

遍好过我们，但他们也有不足，那就是他们对金钱的附庸更

为严重。二、构建法律职业人独立人格与尊严的必要性与紧

迫性 构建法律职业人独立人格与尊严首先是依法治国的需要

，我国明确将依法治国载入宪法，依法治国是人类追求文明

、进步的必然产物，是保证公民享有平等、自由权利的保障

。而法律职业人是依法治国的基础所在，也是依法治国的中

坚力量。从法律的订立到法律的实施，法律职业人都起着举

足轻重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世界上法治较为健全的国家如

美国，议员多为法律职业出身，将近一半的美国总统也出身

于法律职业。可见，依法治国必然会产生一大批有志、有能

、有德的法律职业人，同时，拥有独立人格的法律职业人又

必然会推动依法治国的进程。 可想而知，对依法治国有如此

影响的法律职业人在人格上附庸于权力、附庸于金钱会产生

何种效果。中国需要一批法律职业精英崭露头角，他们应独

立于权力，独立于金钱，而忠实于法律，这种独立性与忠实



进而为之抗争的人格是中国依法治国的国策迫且所需的。 构

建法律职业人独立人格与尊严还是法律职业人实现自身社会

价值的需要。为了自身的短期利益而背弃正义、公平，可能

赢得了眼前利益，但这样做的结果会导致民众的反感，整个

职业形象受损，民众最终丧失对这一群体的信心，进而这一

群体的长远、整体利益就会受到损害，其社会价值的实现就

无法。 第三，构建法律职业人独立人格与尊严是中国融入国

际主流社会的需要。中国正融入国际主流趋势是不争的事实

，而国际主流趋势是社会沿着法治制度化方向发展。中国的

法律职业人需要与国际社会同行交流，并且还要走向世界，

如果没有独立的共同职业人格形象，就会影响世界对中国的

评价，甚至损害中国的改革开放进程。在平等、自由观念盛

行的国际社会里，法律是合法的最终解决问题的手段，是个

体合法权益最坚实的屏障。而法律职业人的人格状况直接体

现了这一国家的法治水平。 综上，法律职业人共同人格构建

迫在眉睫，只有彻底摒弃对权力和金钱的附庸，塑造独立的

、对法律忠诚的法律职业共同人格，法律职业人才能以自身

的作为，促进民族进步，最终实现自我社会价值。三、如何

构建中国法律职业人的共同人格与尊严 构建法律职业人共同

人格与尊严与一个民族的文化传统有关，但笔者更倾向于有

赖于一批政治与法律界的精英的奋斗，因为构建法律职业人

共同人格的过程，它必然动及部分既得利益者的根基。 （一

）正确认识和处理政治与法律的关系，营造良好的依法治国

的氛围。 按照宪法处理执政党与法律、执政党与司法机关的

关系。改进执政党对司法队伍的领导方式。依法建立权力监

督约束机制，法律本身是一种维护统治的工具，但一经立法



成立，他便是社会成员的准则，它反过来约束包括统治阶级

的行为。在目前的情况下，有必要建立一种约束机制，使宪

法规定的司法独立得以实现。 笔者认为，确有必要对一些当

权者违反宪法和法律（以获得私利或为扩张权势）对司法予

以干预的情况进行控制。美国式的三权分立不适应中国。但

可以在党的领导的前提下在党内设立“分立制约”机制及明

确的领导机构，分别对应领导行政、立法和司法，相互约束

。其中这种机制的主要任务是领导协调党与司法机关（最高

法院、最高检察院和司法部）的机关，并以宪法为基础，确

保司法独立，控制党内一些人违反宪法和法律（以获得私利

或为扩张权势）对司法予以干预。如有此种情况发生，应视

为违反党纪，情况严重或触犯刑律的应依法提交司法弹劾或

追究刑事责任。如果这一制度能建立并得以实施，党内的腐

败问题便会得到很大程度的控制。 树立依法治国的观念是最

好的“政治”方式。建设一支有共同法律职业人格的司法队

伍又是依法治国的关键所在。法律一经制定就应确立其至高

无上的权威，相应的，法律职业人应享有独立的、崇高的地

位和待遇。这样必然会吸引一大批精英人才荟集于法律职业

。而不是象现在法律职业（特别是法官、检察官）之所以吸

引人主要是因为权力能生违法的利益。实际上从政治的角度

讲建立一支法律职业精英队伍更有利于社会的稳定，更有利

于建立有序的、和谐的政治经济秩序，并能使中国的政治更

易为世界所认同。 （二）构建法律职业共同人格需要建立中

国法律职业共同体，消除法律职业间的业务关系以外的“内

耗”。 在美国，所有法官、检察官、律师均为律师协会成员

，律师协会成员即便当上总统也仍然是律师协会成员，美国



前总统克林顿在任时因违背法律职业人道德操守被美国律师

协会取消了会员资格，据说这是克林顿人生一大损失。在美

国不管人们从心里是否尊重法律职业人员，但美国法律职业

人从个人收入上，社会地位上及参政、议政方面都具有充分

的重量。美国法律职业性成形成了从形式上到实质上都很统

一的共同体，相应的，美国法律职业人在进入这个共同体后

必然形成法律职业人共有的人格，即尊重法律、追求平等、

自由、尊重公民权利，并勇于为了对法律的信仰或为维护当

事人权利而抗争。 中国几大法律职业各自为阵，公检法三权

分立，互相制约，律师又与以上三家不一样，以往几家有各

自的门槛，各自有自己的行为习惯，有各自的小利益，并且

因为门槛不一致，从业人员对法律的理解、尊重与信仰均不

一致。在这种前提下，当然谈不上职业的共同体，更谈不上

构建法律职业共同人格。如今刚刚诞生的司法资格考试可能

在门槛问题上解决了一定问题，但不能说就此便能建立中国

的法律职业共同体，笔者认为须建立共同的会员制度（即所

有法律职业人均应加入一个共同的协会并接受其业务和资格

培训管理）、共同的业务培训和晋升方式（比如某一级别的

律师可通过考核任职为某级别的法官、检察官）才能逐步解

决此问题。 （三）建立法律职业共同的培养、培训机制。 应

建立法律职业任前统一的法学教育制度或培训制度，以形成

较为统一的对法律的理解和信仰。经过毕业甑选，符合条件

的才能进入法律职业工作，并通过司法资格考试确认其从业

的资格。如果法律职业人在从事这一职业前受过相同的教育

和熏陶，对法律有相同起码是类似的信仰与理解，那么形成

法律职业共同人格就不远了。 （四）、从制度上制止权力对



法律的非法压制以及金钱对法律的利诱。 目前中国的法律职

业人最忌恨的莫过于权力的专横压制，在中国，权力非法横

加干涉法律的实施现象非常普遍，权力的非法使用一次又一

次地无情打击法律职业人的良心和抗争的心智。县长、书记

们为法院“判案”使得无助的法官被迫写下违背法律的判决

，迫使检察官去起诉本不应起诉的人，或放弃对有罪的人的

追诉，最终沉重的打击了作为“社会法律工作者”的律师。

在一次又一次地被打击的情况下，法律职业人被迫做了权力

的附庸，从而成为非法权力的奴隶。 当然，为了权力的天平

而非法律公正的天平倾向自己一方，律师们为了胜诉而用金

钱或关系去收购权力，法官、检察官为保住乌纱帽为了能升

官而去拉拢权力。成为权力收买的附庸的人它本身不可能有

这个职业的气质和风格。 所以，要构建法律职业共同人格必

须从根本上抑制腐败，制定切实可行的保证司法独立的制度

，比如司法机关的人权、财权问题，笔者认为应在两个最高

院接受党中央的领导以外，下面三级法院、检察院的人事权

和财权与地方脱钩。但业务上各级人大可对同级“两院”个

案依法提起监督程序。通过制度改良根除权力对法律职业人

的非法压制，才能真正实现司法独立和律师作为特殊自由职

业者的“自由”。 （五）、制止、杜绝金钱对法律的利诱。 

法律作为利益调接的主要手段，与社会民众生死相关、休戚

与共。所以就会有利益当事人想以小换大，于是就想与法律

职业人沟通进而变为“勾兑”，这无疑是一种诱惑。为了金

钱大量的法律职业人可能会铤而走险，他们会靠山吃山，把

法律卖了。“卖”法律的人是不能有法律职业共同人格的，

就像妓女买肉体不可能有贞操人格一样，所以利诱也是一种



障碍。这一话题涉及多方面因素，如反腐、高薪养廉、社会

控制等多方面因素。 （六）、建立中国法律精英制度，以精

英带动全局发展 不管是权力压制还是利益诱惑，必须由制度

去根除，当然还需要有去制定、能制定这制度，实施这一制

度的勇士------政治法律精英。中国不乏精英，但我们需要的

是能言行一致，敢于抗争并善于抗争的政治法律精英，有一

本法律杂志上的一篇文章谈及建立大法官大律师制度，笔者

深为赞同。以品性、才能和办案业绩作为考核标准建立法律

职业等级制度，使优秀的法律人才脱颖而出。最终建立一支

品性高尚、忠于法律、业务能力强的法律精英队伍。以先进

带动整个法律职业人队伍，形成独立的、公正公平的信仰法

律的法律职业共同人格。 当然，形成有共同法律信仰的法律

职业人人格涉及社会的方方面面，也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

。本文算是抛砖引玉，给法律界同仁以思考。作为有良知的

年轻中国律师，我们的路还长，这个职业注定需要我们用终

生去奋斗。希望同仁们批评指正。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

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